
1 
 

附表、桃園觀音藻礁保育權屬分工、具體實施方法與時程表(101.6.7） 

工作項目 具體實施方法 時程 權責機關 

一、物理性危害防治  

1.大潭電廠進水口

導流堤改善 

突堤效應形成北淤南侵，對

本藻礁保育區造成侵蝕作

用，建議以導流堤地下化、

階段性消除應力採新設離

岸堤或淺堤之方式改善。 

因涉專業技術

範疇須進行先

水工模擬，請台

電公司於二個

月內評估改善

工程可行性與

期程，並提出評

估結果。 

台電公司、

經濟部國營

會 

2.沿岸護堤改善 沿岸護堤造成海岸由淤轉

侵，使等深線與沈積物粒徑

改變，漂砂效應對藻礁保育

區之造礁藻類與海洋生物

造成影響，應評估護堤是否

拆除，現階段辦理沿岸護堤

任何工程時，應於不造成藻

礁危害之情況下，先徵得當

地居民及縣府同意再進行。 

應視台電導流

堤改善情形，及

護堤後方保安

林缺口予以強

化後評估，導流

堤結構未改善

前若貿然拆除

沿岸護堤，恐造

成人民土地危

害。 

經濟部水利

署 

3.沿岸保安林強化 清查本區域沿岸之保安林

缺口，進行持續營造複層林

之計畫，未來可作為護堤之

輔助。 

一週內完成保

安 林 缺 口 清

查，並於三週內

編列造林預定

案。 

農委會林務

局 

二、化學性危害防治  

1.大潭電廠廢水排 電廠排放水目前雖符合排 立即辦理。 台電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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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改善 放標準，仍應依作業準則辦

理水質監測並公開資訊，以

澄清民眾疑慮。 

2.沿海工業廢水污

染查緝 

工業廢水污染為藻礁海岸

生態危害最主要因素，請環

保署依所訂定之「桃園觀音

大潭藻礁污染源監督管制

計畫」，配合桃園縣政府加

強監測與夜間稽查。 

立即辦理，建議

於 6月上旬邀集

縣府環保單位

與地方環保團

體召開檢討會

議，蒐集更多之

線索，作有效率

之稽察。 

環保署、桃

園縣政府 

3.偷埋暗管之查緝 不肖工廠於保安林地偷埋

暗管排放廢水所造成之污

染，由林務局新竹處會同桃

園縣環保單位儘速清查，如

有查獲非法情事再依規送

請權責機關處理。 

立即辦理。 環保署、桃

園縣政府、

農委會林務

局 

4.沿岸護堤事業廢

棄物改善 

應對海堤加以檢測，如有發

現承包商以不被允許之事

業廢棄物填充海堤，應予以

清除，以防化學污染流出導

致藻礁與海洋生物危害。 

立即進行檢測

與清除工作。 

經濟部水利

署 

5.桃園沿海已除役

垃圾掩埋場之污

染防治 

已除役之垃圾掩埋場因未

妥善處置，導致垃圾吹落海

岸、污水流入海中所造成之

污染問題，由桃園縣政府環

保相關單位加強監測並作

正式處理。 

立即辦理。 桃園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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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運用社區力量加

強監督巡守 

由桃園縣政府運用台電、中

油公司回饋金補助在地社

區成立巡守隊，配合藻礁保

育區非法事宜巡查及監督

舉發，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

處應同時啟動社區林業計

畫以培力社區。 

立即辦理。 桃 園 縣 政

府、農委會

林務局、台

電公司、中

油公司 

四、積極評估暫定自

然地景 

暫定自然地景公告後視同

自然地景，禁止改變或破壞

其原有自然狀態，請桃園縣

政府採積極作為，就目前對

護堤工程、在地居民既有利

用型態及後續藻礁復育作

為較不影響之區域，評估優

先指定暫定自然地景之必

要性，農委會林務局及特有

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將提供

必要協助。 

立即辦理，8 月

底前將評估結

果讓在地居民

瞭解。 

桃 園 縣 政

府 、 林 務

局、特有生

物研究保育

中心 

五、規劃國家重要濕

地（101 年 6 月 7

日新增） 

為讓藻礁保育有雙重保

障，除評估規劃暫定自然地

景外，應同時將該區較大範

圍的面積規劃為國家重要

濕地，也可作為核心自然保

留區的緩衝。 

立即辦理 內政部營建

署 

六、「發展新屋鄉客

家雙星產業發展

計畫」搭配藻礁

保育（101年 6月 7

客家委員會為發展海洋客

家文化，大額補助桃園縣辦

理新屋鄉產業發展之規

劃，因藻礁資源利用也是當

立即辦理 客 家 委 員

會、桃園縣

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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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新增） 地海客文化之一部分，該規

劃案必須考量新屋至觀音

海岸之藻礁保育，並具友善

與正面之效益，以達產業發

展及藻礁保育雙贏局面。 

 


